
111年臺中市中等學校運動會羽球技術手冊 

一、比賽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22日（星期三）至12月24日（星期五）。  

二、比賽場地：臺中市萬和國中活動中心(南屯區永春東路885號)。 

三、比賽項目：  

（一）高男組：單打賽、雙打賽、團體賽。  

（二）高女組：單打賽、雙打賽、團體賽。  

 (三) 國男組：單打賽、雙打賽、團體賽。 

（四）國女組：單打賽、雙打賽、團體賽。 

（五）高中組：男女混合雙打賽。 

 (六) 國中組：男女混合雙打賽。 

四、參加辦法：  

（一）學籍規定：依據競賽規程總則第五條第一項辦理。 

（二）年齡規定：依據競賽規程第五條第二項辦理。 

（三）身體狀況：身體狀況足以參加羽球競賽項目，並取得家長同意書，家長同意書 

                留存學校備查。  

  五、報名： 

1、每隊以10人為限（含團體賽及個人賽），團體賽每校以1隊為限，個人單打、

雙打、混雙賽至多以3人（組）為限。 

        2、每位運動員至多選擇參加2項（例如團體賽與單打賽；或團體賽與雙打賽； 團

體賽與混雙賽；或單打賽與雙打賽；或單打賽與混雙賽；或雙打賽與混雙賽）。  

3、參賽運動員可跨競賽種類，但如遇賽程衝突時由選手自行決定參賽項目，不得

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賽程，未依規定時間出場比賽，該項目以自動棄權論。 

  六、比賽辦法：  

（一）比賽規則：依採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採行之最新規則。  

（二）競賽制度：  

1、團體賽：前3名獲得代表本市參加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資格。 

2、個人賽：單打、雙打、混雙前3名獲得代表本市參加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

資格，雙打、混雙錄取定義為同校學生。 

3、名次判定：如採循環賽時，積分算法如下：  

        （1）勝1場得2分，敗1場得1分，積分多者為勝。 

        （2）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取消資格之球隊，其已賽成 

             績不予計算，往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。 

        （3）兩隊積分相等，勝者為勝。  

        （4）如遇三隊獲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，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  

             順序判定：  

             A、（勝點和）÷（負點和）之商，大者為勝：如相等則以  



             B、（勝局和）÷（負局和）之商，大者為勝：如相等則以  

             C、（勝分和）÷（負分和）之商，大者為勝：如相等則以  

             D、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。  

        4、團體賽及個人賽，視報名隊數決定賽制，單打、雙打、混雙賽若尚有名額則將

依序遞補獲得代表本市參加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資格。 

（三）比賽細則：  

       1、團體賽採3單2雙制，按單、單、雙、雙、單之順序進行比賽（單可兼雙）。  

       2、各隊出場名單，中間不得輪空，否則自輪空點後，均以零分計算。  

       3、團體賽各點、單打賽、雙打賽及混雙賽均採3局2勝制，每局以21分方式計算。 

       4、參賽球員逾比賽時間五分鐘未出場者以棄權論，棄權後其他賽程不得再出賽(時 

          間以大會所掛時鐘為準)；如遇賽程提前時，請依大會廣播出賽，如有特殊事故 

         得依賽程表時間出賽，並不宣判棄權；如遇賽程延後時，經大會廣播5分鐘內仍 

         未到場比賽者，即宣判棄權，不得異議。 

   5、比賽如遇撞場或連場者，給予 5~10 分鐘休息時間，並請務必賽前告知競賽組， 

      以便調整賽程。 

（四）種子：  

       1、團體賽：以110年臺中市中等學校運動會比賽成績之排序。 

       2、個人賽：第一順位以110年臺中市中等學校運動會成績前4名依序排列。 

                  第二順位以110年全國高中盃、全國國中盃成績前16名依序排列。 

                  第三順位以110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成績前8名依序排列。 

                  第四順位以110年第二次全國青少年羽球分齡賽成績前8名依序排列。 

                  第五順位以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認定之甲組球員排序，如甲組球員人數 

                   多於種子空缺，則抽籤決定，雙打、混雙定義為2位要同為甲組。 

        3、抽籤時以初賽不同校為原則  

        4、種子不足或無種子時，以抽籤決定賽程。 

七、比賽用球：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合格之品牌。  

八、獎勵：依競賽規程第十一條規定辦理。  

  （一）頒獎於每項決賽後舉行，接受頒獎者必須穿著代表隊制服。 

九、申訴：依競賽規程第十三條規定辦理。 

十、會議：  

  （一）裁判會議：訂於110年12月22日（星期四）上午7時45分於萬和國中活動中心(南 

                  屯區永春東路885號)舉行。  

  （二）技術會議：訂於110年12月22日（星期四）上午8時於萬和國中活動中心(南屯區 

                  永春東路885號)舉行，請各隊務必派員參加。 


